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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
关于 2022 年财政决算（草案）的报告

（经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近日，市财政局印发《重庆市财政局关于 2022 年市与区县

财政年终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渝财预〔2023〕27 号），对我

区 2022 年财政决算进行了批复，具体情况如下：

一、全区收支决算情况

2022 年，在区委坚强领导下，全区财政工作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市委市政府及区委工作安排和区人大监督要求，

积极应对严峻疫情、极端高温天气、国内外经济下行等多重挑

战，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着力加强资源统筹，严格财政收支

管理，持续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加强地

方政府债务管理，确保财政平稳运行。2022 年预算收支决算数，

与年初报区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2022年执

行数（以下简称 2022 年执行数）相比，除政府性基金预算 2 个

支出科目间存在微调外，收支总数保持一致。具体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

1.收入方面。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 407,575

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 411,024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一般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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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贷收入 15,000 万元、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 80,000 万元、从政

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11,6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

金 2,764 万元、上年结转 60,854 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988,817

万元，与 2022 年执行数一致。

2.支出方面。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支出 768,648

万元，加上上解支出 93,811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874

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80,002 万元、年终滚存结转

42,482 万元，支出总计 988,817 万元，与 2022 年执行数一致。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

1.收入方面。2022 年，上级补助收入 92,539 万元，加上上

年结转 31,717 万元、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转贷收入 103,000

万元，全年收入总计 227,256万元，与 2022 年执行数一致。

2.支出方面。全区政府性基金本级支出 158,851 万元、上解

支出 6,989 万元、调出资金 11,600 万元、年终滚存结转 49,816

万元，支出总计 227,256 万元，与 2022 年执行数一致。其中本

级支出中城乡社区支出增加 74万元、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

减少 74 万元，系按照市财政局要求，将在抗疫特别国债安排的

支出科目中列支的老旧小区便民服务工程项目调整到城乡社区

支出科目列支。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2022 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本级收入 2,538 万元，加

上上年结转 726 万元，收入总计 3,264万元。全年支出总计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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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调出资金 2,764万元、年终滚存结转 500 万元。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均与 2022 年执行数一致。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2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由市财政局统一编制，区级未编

制，以空表形式列示。

二、重点报告事项

（一）关于转移支付情况

2022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 41.10 亿元，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34.76亿元，主要用于保工资、保运转和保

基本民生等支出；专项转移支付 6.34 亿元，主要用于教育、社

会保障、医疗卫生等。政府性基金预算转移支付收入 9.25亿元，

主要用于支付公益性地块划拨成本、专项债付息、彩票公益金

支出等。我区无下级财政体制，因此无补助下级转移支付支出。

（二）关于直达资金使用情况

2022 年，我区收到直达资金 6.74 亿元，主要是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残疾人事业、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方面专项资金。我

区依托直达资金监控系统，健全资金监控机制，确保资金下达、

分配、使用的安全、规范、高效。截至 2022 年末，已及时将资

金分配下达至各预算单位，完成支出 5.8 亿元，支出进度为

86.2%。截止 2023 年 8 月底，除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

等经费 0.12 亿元尚未达到支付条件外，已全部支出，支出进度

为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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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三保”情况

2022 年，我区坚持“三保”优先，积极落实“三保”区县

保障责任，兜牢“三保”底线。年初，足额编制“三保”预算，

可用财力优先保障“三保”支出。年中，坚持库款调拨优先保

障“三保”支出，逐月监控“三保”预算执行情况，确保“三

保”预算按期足额执行，确保财政平稳运行，全年保障“三保”

支出 40.59 亿元。

（四）关于政府债务情况

2021 年底，我区政府债务余额 128.21 亿元。2022 年新增

11.8 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5 亿元，专项债券 10.3 亿元。新增

债券经区第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第四次、第六次会议审

议同意，主要用于老旧小区改造提升项目、渝中区人民医院（中

医骨科医院）改扩建工程、渝中半岛旅游品质提升工程、求精

中学河运校区工程、人和街小学教辅用房建设工程等建设项目。

截至 2022 年底，渝中区政府债务余额 140.01 亿元，严格控制在

上级下达的政府债务限额 140.1 亿元范围内。按财政部政府债务

风险评估办法计算，我区政府债务率为 155%，风险总体可控。

2022 年再融资债券 8.0 亿元，用于偿还到期政府债务。2022 年

债务付息支出 4.81亿元，均纳入预算安排。

（五）关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预备费、结转结余使用情况

1.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22 年初，全区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余额 1,719 万元，年度执行中未动用，年末将 2022 年超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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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5 万元、预备费结余 1,799 万元按规定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为 5,593 万元。

2.预备费。年初安排预备费 10,000 万元，实现支出 8,201

万元。主要用于疫情防控支出 5,015万元，消防安全隐患整治及

维稳经费、12.3 火灾应急处置经费等应急突发支出 644 万元，

2022 川渝住博会暨城市更新论坛、2022 年规划项目经费、中小

微企业及个体工商户气费补贴、户外一线环卫工人高温津贴等

年初无法预计的支出 2,542 万元。剩余 1,799 万元按规定调入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

3.结转结余。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4.25 亿元。其中：

市级专款结转 2.88 亿元，按规定继续用于支持学前教育发展、

住房租赁市场发展、生态环境“以奖促治”、老旧小区改造、医

疗卫生、残疾人事业等支出；区级一般公共预算结转 1.37亿元，

按规定继续用于校舍维修、社会保障、残疾人事业等人大已批

准的专项支出。

（六）关于“三公”经费支出及政府采购情况

1.“三公”经费支出。2022 年，渝中区“三公”经费支出

2,427.19 万元，其中：公务车购置费 278.99 万元，公务车运行

维护费 2,060.61 万元，公务接待费 87.59 万元，无因公出国费用。

2.政府采购情况。2022 年，全区政府采购金额 16.96 亿元。

其中，中小企业采购占 80.44%，节能环保产品采购占 38.33%。

通过采取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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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采购服务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的功能作用有效发挥。

（七）关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2022 年，渝中区认真贯彻落实区委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

管理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预

算绩效管理的决定》要求，深入推进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强化绩效管理意识，将预算绩效管理纳入区委党校主体班培训

课程，将部门绩效管理情况在政府实绩考核中单列，提升指标

权重。夯实绩效管理基础，出台《渝中区预算绩效管理考核实

施细则》，梳理形成部门整体支出压力指标 200余条，优化绩效

指标设置与运用。推进预算和绩效管理深度融合，加大重点监

控频率，对项目运行情况实施“季通报、年考核”，强化绩效评

价结果运用，首次邀请人大代表、行业专家，对评价项目整改

落实情况开展“回头看”，首次选取重点项目自评结果提交区人

代会参阅。

（八）关于审计意见的整改落实情况

2023 年上半年，区审计局依法对 2022 年度财政预算执行进

行审计，指出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存在的预算编

制及执行、组织财政收入、财政资金管理、政府债务管控等 4

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存

在的预算编制及执行、财政财务管理、决算编报等 3 个方面的

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处理意见，相关审计结果已纳入区审计局

向区人大常委会所作的 2022年度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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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审计工作报告。区财政局会同有关部门对照审计报告指出

的问题，积极采取措施完成整改。

1.区级财政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编制整改落实情况。一是

预算编制及执行方面。持续强化预算编制管理，加强对预算单

位预算编报和绩效编制的指导，严格预算公开评审，加大预算

编制及绩效编制审核力度。充分利用人大联网监督、重点项目

绩效整改“回头看”等机制进行整改，持续加强预算执行监督

管理，加大专项资金支出进度监督及绩效运行监控力度，严格

落实全周期绩效跟踪问效与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切实提高资金

支出效益。二是组织财政收入方面。通过司法诉讼等手段，加

大催收力度，2022 年应缴未缴非税收入已全额上缴财政。下一

步将通过加强业务培训等方式，增强单位自主意识，督促单位

部门及时将非税收入全额缴入国库。三是财政资金管理方面。

对 2022 年应收结余资金进行清理，已全额收回财政。下一步将

继续加强存量资金管理，定期盘活部门结余资金，强化部门主

体责任意识，督促其及时全额上缴财政。四是政府债务管控方

面。明确部门责任，理清经费渠道，分步归垫资金，推进整改

落实。下一步将进一步严格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压实项目业主

责任，重点督查发现过问题或业务能力薄弱的单位，确保债券

资金及时规范使用。

2.区级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整改落实情况。

积极敦促相关部门梳理问题清单，落实主体责任，逐项整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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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对预算单位的业务指导，建立政府采购

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纳入部门年初预算长效机制，做好节能

环保产品采购政策宣传，加强申报采购计划财政审核，落实采

购资料存档备查要求，做好源头管控，严格落实政府采购支持

中小企业政策。开展预算执行专项检查，加强部门内控管理，

规范单位资金使用。严格落实绩效跟踪问效，加快项目支出进

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附件：重庆市渝中区 2022 年决算表


